
返回主站首页    微门户   |   RSS订阅   |    

请输入关键字  

热门搜索：铁路   节能减排   油价   

首页 > 政策发布中心 > 通　　知

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适当调整

陆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的通知

 

发改价格[2014]3008号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发展改革委、物价局：

　　为合理引导风电投资，促进风电产业健康有序发展，提高国家可再生能源

电价附加资金补贴效率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》，决定适当调

整新投陆上风电上网标杆电价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对陆上风电继续实行分资源区标杆上网电价政策。将第I类、II类和

III类资源区风电标杆上网电价每千瓦时降低2分钱，调整后的标杆上网电价分

别为每千瓦时0.49元、0.52元和0.56元；第IV类资源区风电标杆上网电价维持

现行每千瓦时0.61元不变。

　　二、鼓励通过招标等竞争方式确定业主和上网电价，但通过竞争方式形成

的上网电价不得高于国家规定的当地风电标杆上网电价水平。具体办法由国家

能源主管部门会同价格主管部门另行制定。

　　三、继续实行风电价格费用分摊制度。风电上网电价在当地燃煤机组标杆

上网电价（含脱硫、脱硝、除尘）以内的部分，由当地省级电网负担；高出部

分，通过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分摊解决。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调整后，

风电上网电价中由当地电网负担的部分相应调整。

　　四、各风力发电企业和电网企业必须真实、完整地记载和保存风电项目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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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交易电量、价格和补贴金额等资料，接受有关部门监督检查。各级价格主管

部门要加强对风电上网电价执行和电价附加补贴结算的监管，督促风电上网电

价政策执行到位。

　　五、上述规定适用于2015年1月1日以后核准的陆上风电项目，以及2015年1

月1日前核准但于2016年1月1日以后投运的陆上风电项目。

 

国家发展改革委

2014年12月31日

 

 

 

网站地图  |  联系我们  |  加入收藏  |  访问分析  

主办单位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  京ICP备05052393号
技术支持：国家信息中心  中国经济信息网
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  版权所有，如需转载，请注明来源

javascript:doZoom(12)
http://bszs.conac.cn/sitename?method=show&id=0726C654D9D843C1E053012819AC12F1
http://bgt.ndrc.gov.cn/
javascript:doZoom(14)
javascript:void(0)
http://www.ndrc.gov.cn/fgwSearch/articleAnalysis.jsp
javascript:void(0)
http://www.sdpc.gov.cn/zcfb/lxwm/
javascript:doZoom(9)
http://www.ndrc.gov.cn/jsfb/wzdt/

